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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本院114年度

訴字第1338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如附件請求發還扣押物聲請表所載。
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；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

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

之；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

管之責，暫行發還；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

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；刑事訴

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

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

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；倘扣

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該等扣押物有無

留存之必要，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，且有無繼續扣押必

要，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、事實調查，予以審酌（最

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80號、113年度台抗字第616號裁

定意旨參照）。次按，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，應發還於

權利人。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，固指扣押物之

所有人，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，或保管人而言。此

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，固無不同，但所

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

人；又扣押物如係贓物，則應發還被害人，其非被害人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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贓物有權利關係者，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，不得

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

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本件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9月22日提起公訴，經本院以114

年度訴字第1338號案件受理繫屬中，惟被告迄今並未到庭接

受審理，復經拘提無著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，本

院初已無從判斷系爭扣押物，是否合於乃非得沒收之物，且

又無留作證據必要之要件，亦無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依審判之

需要及訴訟之程度，妥適裁量或審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

或應予發還之情，聲請人未附理由遽以聲請發還扣押物，尚

屬無據。

　㈡其次，系爭新臺幣51000元係在被告位於臺中市○○區○○

路000巷0號之住處所查獲，被告復迭於警詢、檢察官偵查中

均供稱上開款項是伊太太的等語（見114年度偵字第27728號

卷第45、322頁）；則倘被告所述為真，該扣押物之所有人

顯然另有其人，揆諸前揭實務見解，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

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，被告以自己為應受

發還人聲請發還上開扣案物，亦嫌無據。

　㈢從而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還扣押物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高思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永彬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戰諭威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系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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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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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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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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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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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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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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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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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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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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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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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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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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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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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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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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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338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如附件請求發還扣押物聲請表所載。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；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；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之責，暫行發還；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；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；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要，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，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，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、事實調查，予以審酌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80號、113年度台抗字第616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次按，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，應發還於權利人。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，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，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，或保管人而言。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，固無不同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；又扣押物如係贓物，則應發還被害人，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，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，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本件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9月22日提起公訴，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338號案件受理繫屬中，惟被告迄今並未到庭接受審理，復經拘提無著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，本院初已無從判斷系爭扣押物，是否合於乃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必要之要件，亦無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，妥適裁量或審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之情，聲請人未附理由遽以聲請發還扣押物，尚屬無據。
　㈡其次，系爭新臺幣51000元係在被告位於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之住處所查獲，被告復迭於警詢、檢察官偵查中均供稱上開款項是伊太太的等語（見114年度偵字第27728號卷第45、322頁）；則倘被告所述為真，該扣押物之所有人顯然另有其人，揆諸前揭實務見解，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，被告以自己為應受發還人聲請發還上開扣案物，亦嫌無據。
　㈢從而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還扣押物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高思大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永彬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戰諭威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系媛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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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本院114年度

訴字第1338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如附件請求發還扣押物聲請表所載。
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；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

    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

    ；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

    之責，暫行發還；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

    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；刑事訴訟

    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

    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

    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；倘扣押

    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

    存之必要，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，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

    ，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、事實調查，予以審酌（最高

    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80號、113年度台抗字第616號裁定

    意旨參照）。次按，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，應發還於權

    利人。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，固指扣押物之所

    有人，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，或保管人而言。此於

    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，固無不同，但所有

    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；

    又扣押物如係贓物，則應發還被害人，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

    有權利關係者，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，不得認為

    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

    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本件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9月22日提起公訴，經本院以114年

    度訴字第1338號案件受理繫屬中，惟被告迄今並未到庭接受

    審理，復經拘提無著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，本院

    初已無從判斷系爭扣押物，是否合於乃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

    無留作證據必要之要件，亦無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依審判之需

    要及訴訟之程度，妥適裁量或審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

    應予發還之情，聲請人未附理由遽以聲請發還扣押物，尚屬

    無據。

　㈡其次，系爭新臺幣51000元係在被告位於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

    巷0號之住處所查獲，被告復迭於警詢、檢察官偵查中均供

    稱上開款項是伊太太的等語（見114年度偵字第27728號卷第

    45、322頁）；則倘被告所述為真，該扣押物之所有人顯然

    另有其人，揆諸前揭實務見解，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

    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，被告以自己為應受發還

    人聲請發還上開扣案物，亦嫌無據。

　㈢從而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還扣押物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

    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高思大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永彬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戰諭威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系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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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338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如附件請求發還扣押物聲請表所載。
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；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；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之責，暫行發還；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；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；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要，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，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，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、事實調查，予以審酌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80號、113年度台抗字第616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次按，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，應發還於權利人。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，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，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，或保管人而言。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，固無不同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；又扣押物如係贓物，則應發還被害人，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，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，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本件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9月22日提起公訴，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338號案件受理繫屬中，惟被告迄今並未到庭接受審理，復經拘提無著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，本院初已無從判斷系爭扣押物，是否合於乃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必要之要件，亦無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，妥適裁量或審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之情，聲請人未附理由遽以聲請發還扣押物，尚屬無據。

　㈡其次，系爭新臺幣51000元係在被告位於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之住處所查獲，被告復迭於警詢、檢察官偵查中均供稱上開款項是伊太太的等語（見114年度偵字第27728號卷第45、322頁）；則倘被告所述為真，該扣押物之所有人顯然另有其人，揆諸前揭實務見解，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，則應發還其所有人，被告以自己為應受發還人聲請發還上開扣案物，亦嫌無據。

　㈢從而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還扣押物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高思大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永彬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戰諭威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系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

